
冯某才等人贩卖毒品、洗钱案 

 

【关键词】 

自洗钱 贩卖毒品 犯罪构成 洗钱故意 数罪并罚 

【基本案情】 

冯某才，男，2006 年因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 

 

2021 年 3 月至 4 月，经缠某超介绍，冯某才两次将海洛因放置在指定地点

出售给他人。4月 7 日晚，冯某才再次实施毒品交易时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

县公安局民警当场抓获。冯某才三次贩卖海洛因共计 15.36克，收取缠某超毒赃

共计 12350 元。冯某才每次收取缠某超等人的毒赃后，通过微信转账将大部分或

者全部毒赃转给其姐姐冯某，三次转账金额合计 8850 元。其中：（1）2021 年 3

月 21日 22时 59分，冯某才收到缠某超支付的毒赃 4000元，于次日 12时 05分

转至冯某微信 2500 元；（2）2021年 4月 7 日 21时 15分，冯某才收到缠某超支

付的毒赃 7600 元，于当日 22 时 55 分转至冯某微信 5600 元；（3）2021 年 4 月

7 日 23 时 27 分，冯某才收到吸毒人员昔某支付的毒赃 750 元，于当日 23 时 28

分全部转至冯某微信。 

2021 年 10 月 13 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

冯某才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五千元；以洗钱罪判处冯某才有期徒刑六个月，

并处罚金一千元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六千元。冯某才

未上诉，判决已生效。 

 

【检察机关履职过程】 

2021 年 7月 14 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公安局以缠某超、冯某才等人

贩卖毒品罪移送起诉。伊宁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，冯某才在接收缠某超转账的

赃款后，很快就将赃款转入冯某账户，有洗钱嫌疑。经讯问，冯某才辩称向冯某

转账是为了偿还借款。 

针对冯某才的辩解，伊宁县人民检察院逐笔梳理冯某才与冯某的微信转账记

录，有针对性地讯问冯某才，结合其他证据全面审查发现：（1）冯某才每次收到



毒赃后均全部或大部转账，在作案时间段内呈现即收即转的特点。（2）冯某才与

冯某对于借款金额、次数、已偿还金额以及未偿还金额等情况的陈述均含糊不清，

且双方陈述的欠款数额差距较大。冯某才供称“我现在还欠她（冯某）一万多块

钱。”而冯某称：“应该还有（欠）几万块钱吧”。（3）除查明的三次毒赃转账

外，2021年 1至 4 月间，冯某才还有 11次收取他人转账资金后即全部或大部转

给冯某，其中有 4笔共计 13480元来自缠某超。检察机关认为，冯某才关于归还

借款的辩解不符合常理，且没有合理根据，冯某才收取毒赃后将赃款转移至他人

的资金账户，具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故意。上述行为

发生在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实施后，已构成洗钱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。 

2021 年 8月 13 日，伊宁县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、洗钱罪对冯某才提起

公诉。伊宁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，冯某才认罪认罚，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。 

 

【典型意义】 

1.对上游犯罪人员的自洗钱行为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，是刑法修正案（十

一）根据反洗钱形势任务作出的重大调整，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贯彻执行。办理刑

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案件，要根据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去向，同步

审查上游犯罪人员是否涉嫌洗钱犯罪。发现洗钱犯罪线索需要侦查进一步搜集证

据的，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上游犯罪，检察机关

审查认为洗钱罪（包括上游犯罪人员自洗钱和上游犯罪共犯以外的人员帮助洗钱）

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可以直接将洗钱罪与上游犯罪

一并提起公诉，对上游犯罪共犯以外的人员帮助洗钱犯罪可以一并追诉。 

2.完整把握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条件，准确认定洗钱罪。要坚持主观因素与

客观因素相统一的刑事责任评价原则，“为掩饰、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

收益的来源和性质”和“有下列行为之一”都是构成洗钱罪的必要条件，主观上

具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的故意，客观上实施了掩饰、

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，同时符合主客观两方面条件

的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，并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。认定上游犯罪和自洗钱犯罪，

都应当符合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，上游犯罪行为人完成上游犯罪并取得或控制犯

罪所得后，进一步实施的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



为，属于自洗钱行为。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接收、接受资金行为，属于上游犯

罪的完成行为，是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，不宜重复认定为洗钱行为，帮助接

收、接受犯罪所得的人员可以成立上游犯罪的共犯。对于连续、持续进行的上游

犯罪和洗钱犯罪，应当逐一分别评价，准确认定。 


